
【台灣】

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刑事辯護

報告人：李艾倫律師

法律扶助基金會北部專職律師中心主任



國民法官法新制 -施行日期及範圍

109年7月22日三讀通過 112年元旦施行第一階段 115年元旦施行第二階段

8月12日總統公布

僅第 17～20、33 條自公布日
施行

【範圍】

第5條第1項第2款

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

通過 施行 施行

【範圍】

第5條第1項第1款

所犯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
徒刑之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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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

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
結果者

所犯最輕本刑為十年
以上有期徒刑之罪

但沒有

少年刑事案件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

如何認定

原則

以「起訴書記載」為準

例外

檢察官起訴不是，
但法院裁定變更法條

國民法官法新制 -適用案件 (§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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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法官法新制

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者，

審判長皆應指定公設

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

護。

1

由國民法官參與審理程序，

與職業法官共同討論，進

而為事實之認定、法令之

適用及刑之量定。

2

採卷證不併送、

證據開示與書狀先行、

當事人自主出證等制度。

3

增訂選任國民法官、

證據裁定、

失權效及開審陳述程序。

4

3



法扶會

配合人民參與審判

新制之政策

與具體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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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師訓練

• 施行前，專職律師及扶助律師參加法院模擬案件。

• 結合全國律師聯合會、各地律師公會、刑事辯護

律師協會等資源，舉辦實體與線上的律師訓練。

• 預計與NGO合作出版律師辦案手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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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法扶酬金計付辦法

• 依律師辦案情形，酬金區間提高為

3萬元至7萬5千元。

• 指派二至三名律師辦理同一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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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據過去法院案件量，推估所需辯護人人數。

• 向全體扶助律師徵詢意願。

• 法扶各分會建立接案律師名冊。

招募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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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法官法

正式施行後的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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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扶指派律師情形

部分分會已遇到派案困難的情況

（ 2 0 2 3 年 1 至 8 月底）

全國法院共收53件國民法官案件（包含複數被告的案件）

其中法扶指派律師協助的被告共41位

被告 6位 23位 12位

扶助律師

1位 2位 3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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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案困難的原因

• 資深刑事律師及曾參與模擬法庭的律師，大多無接

辦意願。

• 所花費的時間及溝通成本，遠高於一般刑事案件，

法扶酬金數額無法反應辦案成本。

• 訴訟程序核心，從靜態的書狀撰擬，轉變為動態的

法庭臨場攻防，受訓過的律師仍占少數。

• 實務運作狀況不明，部分律師採觀望態度。

• 密集審理，小型事務所無法負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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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扶會

向國民法官律師

進行問卷調查

意見歸納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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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程序時程方面

• 法院時程安排無彈性，且未提前通知。

• 未預留適當時間讓辯護人準備、消化資料。

如：聲請進行精神鑑定之結果資料回覆時，已在審判期日即將

開庭之際（亦在準備程序結束之後）。

• 國民法官案件採密集審理、連續開庭，但他案法

官不同意調整庭期。

• 被告表達調解意願，但審理期日前，法院未安排

調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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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證據方面

• 律師並無公權力，且現行制度調查權相關

設計不完備，加上被告可能在押，造成辯

護律師自行調查證據頻頻遭遇困難，造成

檢辯雙方武器不對等。

如：第三方拒絕提供資料、證人拒絕受訪、無法獨立進行

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之鑑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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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辯護律師於案件證據蒐集階段，向法院聲請，卻遭法院以

欠缺必要性為由而否決，致無法取得證據資料，進而影響

訴訟策略及出證。

• 律師請求檢方開示證據後，等待時間長達兩週以上，壓縮

辯護律師準備、消化訴訟資料的時間。



法扶酬金方面

• 因國民法官案件具有強烈排他性，法扶酬金

無法反應審理期間無法接辦其他案件的機會

成本。

• 酬金無法反應律師辦理此類案件所需的大量

時間與心力。

• 酬金無法反應律師辦理此類案件的精神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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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

• 法院對於是否進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的裁定標

準不明確。

• 法官仍有較重的職權主義色彩，不希望辯護人

異議。

• 法官於量刑調查階段仍訊問證人有關犯罪事實

的問題。

• 論罪、量刑程序未分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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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難 困難 困難…

…挑戰 挑戰 挑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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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扶的對策

• 與律師公會合作辦理實作工作坊。

• 與律師公會、NGO合作，出版國民法官刑事辯護律師手冊。

• 邀請有經驗的律師組成顧問團。

• 調整酬金標準。

• 於偵查程序即優先指派受訓過的律師辦理。

• 定期舉辦扶助律師座談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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